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開會通知
    （請注意~茲配合6/13理事會，本次會議提前召開，不便之處，請見諒!）

	 受文者
	 如出席人員
	發

文
	日期
	104年 6月2日

	
	
	
	字號
	高建師會字第307號

	副   本收受者
	 如列席人員
	
	
	

	
	
	
	附件
	如備註

	會議名稱
	 第十四屆紀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

	開會時間
	104年6月10日(星期三)下午4：00

	開會地點
	本會會議室

	主持人
	 陳主委顯測
	連絡人
	 詹素秋07-3237248＃16

	出席人員
	陳永棠、蘇隆熙、廖隆基、黃正雄、王漢瑞、陳維哲、

張瑞芳、梁志強、曾亮等9位委員

	列席人員
	麥理事長仁華、黃顧問元亨、梁志義建築師

	備註
	討論事項：
一、擬修正本會「非本會會員於本市暨本會會員於其他直轄

    市、縣(市)執行業務辦法」，提請討論案。

二、本會重新向工程會辦理推薦「專家學者建議名單」，再提請討論案。    

三、擬訂本會向工程會辦理推薦「專家學者建議名單」遴選辦法，提請討論案。
四、有關台中地方法院判決梁志義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26

   條，提請討論案。



           理事長：麥仁華
                    召集人：主任委員 陳顯測 
